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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参与竞拍华兴电力股份公司 36.875%股权结果及

签署相关产权交易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12 月 14 日和 2015 年 12 月 30 日召开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 2015 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参与竞拍华兴电力股份公司 36.875%

股权的议案》，同意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瀛石

化”）参与竞拍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和“国开投”）公开挂牌转让的华兴

电力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华兴电力”）36.875%股权，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

际情况全权负责和办理本次竞拍相关的各项事宜。相关参与竞拍事项公司已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进行了披露。 

根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相关通知，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瀛石化已按照挂牌价格

1,602,147,200.00 元摘得了国开投持有的华兴电力 36.875%股权。现华瀛石化已于

国开投正式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主体 

甲方（转让方）：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乙方（受让方）：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二、产权交易标的  

本合同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华兴电力 35,400 万股（占总股本的 36.875%）。 

三、产权交易的方式 

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挂牌期间征集到乙方

一个意向受让方，按照产权交易规则确定乙方为产权交易标的受让方，乙方同意

依法受让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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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价款 

本次交易价款为人民币 1,602,147,200.00 元。 

五、支付方式 

1、乙方已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保证金计人民币 480,644,160.00 元

（以下简称“保证金”），在本合同生效后直接转为本次产权交易部分价款。 

2、甲、乙双方约定按照分期付款方式支付剩余价款。 

3、乙方同意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交易凭证后三个工作日内将已交纳

的交易价款划转到甲方指定帐户。 

六、产权交接事项 

1、甲乙双方同意，按照付款进度相应办理股权转让相关的工商变更手续。 

2、产权交易涉及需向有关部门备案或审批的，甲、乙双方应共同履行向有

关部门申报的义务。 

七、产权交易的税赋和费用 

1、产权交易中涉及的税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 

2、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标的在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产权交易费用，由甲方

和乙方各自承担。 

本次华瀛石化完成对华兴电力 36.875%股权的摘牌，有利于公司对电力板块

进行统筹规划，进一步深化公司转型，提高公司经济效益。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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